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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知办发保字〔2024〕1号。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多民族国家，有着

丰富且极具特色的地理标志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地

理标志是一个地区内众多从业者集体劳作智慧的结晶，

对地区产业的知名度和经济利益有重要意义。地理标志

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巨大支撑作用，国家知识产权

局在《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中指出，要加强对

地理标志的保护，推动地理标志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

保护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发挥地理标志的文化传承载

体作用，以发展地理标志促进人民生活品质提高a。在

现阶段，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为《商标法》体系下

的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保护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

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专门法保护的“三元

保护”模式，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的三种主要法律规范

在表面上互为补充，但因三者实际上并非在同一法律框

架下，对地理标志的内在规定存在重叠和冲突，并不能

对地理标志形成有效保护，致使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过于

依赖行政手段［1］。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假冒地理标志产

品充斥市场，侵权现象层出不穷，且权利人维权困难的

情况。在此现状下，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对地理标志进

行保护，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但目前我国司法

实践中采用公益诉讼方式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的案例较

少，理论上还需要衔接地理标志和公益诉讼相关基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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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标志作为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客体，在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商法法》体系下的证明商标、集体

商标保护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专门法保护的“三元保护”模式，这种

保护模式造成了地理标志确权和保护制度设计扭曲，彼此缺乏配合支持、各机构管理过程中协调阻滞、地理标

志权利保护困难等问题。公益诉讼作为解决“公地悲剧”的一种诉讼方式，在地理标志领域同样适用。以检察

院提起或者支持其他主体提起诉讼方式介入地理标志的保护，可以较为迅速有效地解决地理标志保护中管理混

乱、诉讼效率低下、维权困难的问题。以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白蕉海鲈”案为例，具体分析公益

诉讼在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和该模式的可行性，从实际案例来探求地理标志的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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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进而探析对运用公益诉讼方式来保护地理标志的具

体途径。

1  从“白蕉海鲈”案看我国的地理标
志保护状况

1.1  案情简介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于2009 年向原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了“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作为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和地方特色支柱产业的“白

蕉海鲈”在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至今并没有注册成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且存在地理标志管理使

用混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侵权现象多发、地理标志

监管保护缺失等问题，已然影响了“白蕉海鲈”这一地

理标志的品牌信誉和可持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各类侵

权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 

2022年5月，斗门区检察院履职过程中发现“白蕉海

鲈”地理标志被多家生产企业和商户错误使用的情况，

经过调查，在网络销售平台中也存在大量侵害“白蕉海

鲈”地理标志权利的行为，许多卖家以“白蕉海鲈”为

商品销售使用名称，但实际上其所售海鲈产品并非为斗

门区所生产。斗门区检察院于2022年7月6日以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后，通过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听取了社会各

方的意见，8月24日，斗门区检察院向珠海市斗门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行政机关依法全

面履职，引导“白蕉海鲈”地理标志规范使用，加大侵

权打击力度、协助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多种方式，加强对

“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的综合保护。此后，斗门区检察

院还积极协助区政府制定《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撰写了《关于“白蕉海鲈”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并向有关部门

报送，在多维度为“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业链综合保

护建言献策。

在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检察院以此案解决中形

成的先进经验向广东省提交立法建议，最终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这一全国首部

地理标志保护地方性法规，并在其中独创性地规定检察

公益诉讼条款a。

1.2  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困境 

从“白蕉海鲈”案中所暴露出的地理标志保护问

题，不只是个例，我国地理标志领域普遍存在着保护、

救济的困境。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原属质检总

局管理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原属工商总局管理的“地

理标志商标”统一归于新组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所管

理，原农业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模式则归于农业农

村部管理。此次机构改革仅将我国对地理标志的管理权

能作了重新分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地理标志保护

的“三元保护”模式，该保护模式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

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体系混乱。地理标志是

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客体，最早在TRIPs协定中首次产生了

“地理标志”的概念，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要对地理

标志进行保护，但并未对各国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地理标

志作强制要求。作为TRIPs协定的成员国，我国对地理

标志也在法律上进行了规定。1999年，原国家质量技术

监督局发布《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这一部门规章

开启了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专门法律保护。在2001年修订

的《商标法》中则明确了我国地理标志的法律定义，同

时采用证明商标与集体商标制度的方式对地理标志进行

保护。2002年《农业法》修订后，新增了“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制度。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地理标志保护

的“三足鼎立”法律保护状态，即使2018年对相关管理

权属进行了改变，但是仍未脱离“三元保护”的模式。

总而言之，目前对地理标志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办法》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

办法》。

尽管多项法律法规对地理标志都作出了规定，但

其规制并不统一，表现在各法律法规对地理标志有着

不同的定义，对地理标志这一概念无法达成一致。同

时，各项法规所采取的保护方式也不同，出现了地理

标志集体、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等多种类型的地理标志，致使实践中出现地理标志

管理混乱［2］。以“白蕉海鲈”为例，其在2009年申请了

地理标志产品，在2021年以“白蕉海鲈”注册为商标，

在市场上同时存在“白蕉海鲈”的地理标志会导致市场

主体对其认知的混乱，且同一地理标志存在多个品牌引

起了保护范围的重叠。“三元保护”这一多头管控的法

律保护模式不能较好地保护地理标志。

（2）地理标志权利救济存在困难。当前涉及地理

标志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权利人概念进行明确规定，

以实践中的一般情况来看，地理标志的权利人为地理标

志的申请人或实际管理人，而地理标志的使用人为地理

标志产品生产者经营者集体［3］，对地理标志本身并不能

主张权利。普通商标申请人和使用人一般为同一主体，

其权利人自然也为商标申请人。与普通商标不同，地理

a　《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地理标志违法行为，可以依法支持起诉或者

提起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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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有其特殊性，即地理标志的申请主体与使用主体分

离，且申请主体无法直接使用所申请的地理标志。实践

中，地理标志的申请主体一般为产业协会、商会、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会团体或者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所指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等事业单位法

人，而地理标志的使用主体则一般为地理标志产品产区

的生产经营者。地理标志的权利申请和分配模式使得权

利人有监督、管理地理标志的义务而无使用权利、从该

权利中获益的权利。地理标志的实际使用人在管理机构

批准后才能够使用，遭受侵权时无法以此主张权利。这

样的权利分配模式在实践中使得权利人缺乏保护地理标

志的积极性，而真正有维权意愿的实际使用人却无维权

资格，致使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出现空白地带。以“白蕉

海鲈”为例，该地理标志虽然早在2009年便申请获批了

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但是在市面上充斥着大量假冒产

品的情况下，一方面实际生产经营者因其身份仅为地理

标志的使用者，对地理标志本身并无所有权，无法以地

理标志本身来主张权利致使维权困难。另一方面，负责

管理“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的斗门区白蕉海鲈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多年来并未充分发挥实质性管理、

保护作用，造成“白蕉海鲈”地理标志的保护、救济十

分困难的局面。

2  从“白蕉海鲈”案看公益诉讼模式
可行性

从我国现有地理标志法律体系以及上述存在的现实

问题来看，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市面上大量的地理标志的假冒产品不仅直接损害了生产

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权益，也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声誉

造成损害，更为重要的是侵害了地理标志产品及其产业

发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白蕉海鲈”案中，在“白蕉

海鲈”地理标志处于侵权频发、维权不力且依照传统方

式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该地理标志的救济问题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调查、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较为迅

速高效地对“白蕉海鲈”地理标志进行了保护，为地理

标志救济开辟了公益诉讼这一积极有益的保护模式，有

效解决了传统保护方式中的问题。

2.1  公益诉讼模式可解决诉讼主体缺失的问题

地理标志作为新型知识产权客体，有其特殊属性。

一方面，站在商标法体系的角度，地理标志具有和商标

一样的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性作用，是一种商业标志。

但另一方面，地理标志作为一个区域内从事该产业的生

产经营者所共同使用的商业标识，其申请、批准、使用

管理、监督等一系列过程中都需要行政部门介入，这又

使得地理标志带有浓重的公权色彩。关于地理标志的权

利属性，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主要分为私权说、公权说

以及双重属性说。主张私权说的学者认为，从TRIPS协定

关于地理标志的定义和保护规定来看，地理标志无疑是

一种私权［4］，地理标志和商标一样，其赋予权利人的都

是一种私权，而不是公权［5］，不能因地理标志的财产权

属于集体，就否定其作为一种私益，或将其混同于公共

利益［6］；而主张公权说的学者则认为，地理标志因其主

要特征由特定地域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产生，是历

史的客观存在［7］，是集体智慧的结晶［8］，地理标志产

品属于公权［9］；主张双重属性说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

作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兼具有私权属性和公权属

性，在这一理论前提下讨论地理标志权利，可以认为其

具有双重属性［10］。对地理标志权利属性争议不断的情况

下，无法确定地理标志的实际权利人，实际权利人的模

糊导致了诉讼主体的缺失。

尽管在地理标志保护的专门法中明确了地理标志的

申请人负责对地理标志使用中的管理和监督，但面对实

际中大量的侵权现象时，地理标志的管理机构受人力财

力的限制，难以有效维权，且法律并未明确赋予其提起

诉讼的主体资格，无法直接提起诉讼导致其维权无门。

在“西湖龙井”公益诉讼一案中，“西湖龙井”地理标

志因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声誉，市场中的

侵权现象层出不穷。而其管理机构经杭州市西湖龙井茶

管理协会因专业人员缺乏，法律专业知识欠缺，加之以

资金受限，对“西湖龙井”的保护力度有限，且无法直

接提起诉讼，面对大量侵权行为时无法有效维护其权

利，只能依靠请求检察院以行政手段介入进行保护［11］。

不仅地理标志的注册管理主体无起诉资格，地理标志的

直接使用人也无法起诉。地理标识的实际使用人为地理

标志产品产地内的生产经营者，目前立法对地理标志实

际使用人遭受侵权时的维权权利，仅有《农产品地理标

志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a的规定有所涉及，按照该法

规，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显然属于国家支持进行

社会监督的主体，但其社会监督的具体范围和具体方式

并未明确，其中对生产经营者能否直接以此提起诉讼也

没有规定。因此，当遭受侵权时，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

经营者无法直接依据地理标志的专门法提起诉讼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仅能依靠寻求行政机关介入来保护

地理标志。在公益诉讼模式下，检察院作为地理标志公

益诉讼的主体能够直接对侵权行为进行处置，可以有效

解决现实中地理标志诉讼主体缺失的问题。

2.2  地理标志和公益诉讼的理论存在衔接

TRIPs协定对地理标志作出了定义b，尽管国内各法

a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国家鼓励单位

和个人对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社会监督。

b　TRIPs协定第22条：本协定所称的地理标志是识别原产于

一成员国境内或境内某一区域或某一地区的商品的标志，而该商品

特定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可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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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对地理标志作出的定义的表述和TRIPs协定有所差

异，但综合对地理标志定义的各种表述后，可以认为地

理标志具备地域性、独特性和关联性［12］。地域性作为

地理标志的重要特征，其含义为地理标志产品需要来源

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正是由于该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因

素，如气候、水文、土壤等和历史人文因素，诸如如种

植、加工工艺等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该地区地理标志

产品独具特色的产品特征、质量，从而区别于其他同类

产品。如“白蕉海鲈”，因斗门区白蕉镇地处珠江出海

口，在优越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咸淡水资源作用下，加

之以该地生产者多年的选种育苗劳作，其所生产的海鲈

鱼具有体色光亮，鱼体背厚肚肥，鱼肉质地鲜嫩透明，

入口嫩滑清甜的优异特质a。正是因为地理标志的地域

性，其所凝结的声誉由地理标志产品产地的自然环境的

独特性和该区域内所有该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多年的辛勤

经营的认可所共同组成。在这一角度上，地理标志的合

法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护关乎特定区域内所有该产品生

产经营者的集体利益。

公益诉讼作为由检察院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有关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或支持有关机关和组织起诉的活动，在社会公共

利益遭受侵害时具有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行政诉讼

法》对公益诉讼的范围有明确规定b，因其用“等”来

兜底保护其他领域的公共利益，由此产生了“等内”和

“等外”之说，但争议不大，大多数学者认为对此应作

“等外”解读［13］。即使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该条的兜底

规定应作“等外”解读，但对等外所涉及的领域仍无明

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

案规则》对《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领域外新

增未成年人保护领域c，对于是否侵犯公共利益，要考虑

一行为是否侵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也即采用

“地域＋人数”两个要素的评判方式。当一行为侵害了

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利益且对该合法权益负有监督管理

权能的行政机关没有有效履行职责时，检察院提起公益

诉讼便具有了法律依据。

实践中地理标志权利人为单一的组织机构，但其实

际使用人为生产经营者群体，这一群体人数众多、分散

且其组成成员并不固定，任何从事该地理标志产品生产

经营的主体在符合条件后都能够申请使用地理标志。因

此，地理标志权利保护的情况直接关乎特定地区内不特

定多数人的利益，符合了地域加人数的评判标准，其合

法权益自然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也因此当其管理

机构没有履行好管理保护职责时，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

诉讼来保护地理标志。在“白蕉海鲈”案中，该地理标

志的申请人为斗门区政府，其管理机构为下设的斗门区

白蕉海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其对“白蕉海

鲈”地理标志没有履行好监督管理的职责，由此造成了

地理标志的声誉以及该地域内生产经营者的集体权益遭

受损害，可以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公共权益，符合检察院

提出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

2.3  采用公益诉讼方式有独特优势

（1）可从源头处理地理标志侵权现象，提高维权效

率。在实践中，地理标志使用人往往是该地区内的生产经

营者，人数众多且较为分散，在遭遇侵权时，作为个体或

企业的生产经营者内部的意见难以统一，且尽管其维权

意愿高涨，但面对人力物力的制约，维权困难。检察院

介入地理标志侵权案件后，可以依靠行政力量，通过检

察院的走访调查，从源头上查处、制止侵权现象，能够

高效维护地区内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白蕉海鲈”

案中，斗门区检察院在发现侵权行为后迅速开展调查，

发现管理人怠于行使职责致使其权利长期遭受侵害，对

斗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行政

执法活动，查处违法企业，指导企业规范合法使用地理

标志， 制止了地理标志侵权，高效保护地理标志权益。 

（2）统合行政司法力量，更好保护地理标志。不

同于普通诉讼侵权行为中双方当事人提请法院审理进行

判决的构造，公益诉讼是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

发现侵权的违法犯罪现象主动进行调查，对有管理职责

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当有关机关不履行职责时向

法院提起诉讼来惩处侵权行为和有关机关怠于行使职责

的活动。在地理标志侵权案件中，因地理标志使用人数

众多且权利分配不明晰，造成单个当事人无力通过向法

院起诉的方式维权，而该地理标志管理人可能疏管理，

致使侵权现象愈演愈烈。检察院相对于地理标志使用人

和管理者有着更强的专业水平和行政管理权能，依靠制

发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可以直接督促负有管理职责的

相关机关履行职责，通过行政执法方式来加强对地理标

志的保护。此外，检察院可以在公益诉讼立案后，通过

a　参见《白蕉海鲈质量技术要求》

b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c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对保护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可能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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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听证会、组织个行政机关开展工作会议的方式，将

行政司法力量有效统合起来，共同打击侵权行为。

（3）可以促进保护模式的稳定。在目前对地理标

志采取商标法和专门法共同保护的局面下，出现了多种

地理标志，商标法体系下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以及专门法体系下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在实践中，对于多种地理标志的保护方式不统

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被明确规定为商标的

一部分，被《商标法》所保护。而对未申请商标注册的

地理标志来说，因其权利由法律规章所确定，因此只能

依靠行政手段进行保护。“白蕉海鲈”早在2009年便申

请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直至2021年1月14日 “白蕉海

鲈”地理标志管理人斗门区农业公共服务中心才成功申

请“白蕉海鲈”商标。在这十余年中，该地理标志权利

一直未得到有效保护。采取公益诉讼的方式，可以为当

前大量地理标志的保护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即当

地理标志面对大量侵权行为且相关机构怠于履行职责，

极大损害了该区域该地理标志的声誉和生产经营者的集

团利益进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地理标志的生产经营

者、管理者在人力物力受限而难以维权时可以请求检察

院采取公益诉讼的方式来支持维权或者在检察院履行职

责中发现了大量违法行为时，主动履职，进行公益诉讼

立案调查，以行政司法力量来规制侵权行为。当公益诉

讼成为能有效保护地理标志的方式时，许多饱受侵权行

为困扰的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和管理人会有一种

较为稳定可行的方式来维护权利。

3  地理标志公益诉讼保护模式的建构

从“白蕉海鲈”案中斗门区检察院所采取的公益诉

讼保护模式和上文所述公益诉讼保护地理标志的可行性

来看，地理标志权益属性中的公益性能够为公益诉讼的

介入提供立脚点。实践中检察院采取公益诉讼方式在解

决地理标志侵权案件中为这一救济路径的开辟提供了有

益经验，此外，还需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其能够更好发

挥保护地理标志的作用。

3.1  将地理标志纳入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当前的法律规定中，地理标志并不在公益诉讼的

受案范围之内，有观点认为，目前不宜直接在法律中

将地理标志扩展进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而需先在实践

中确定典型案例，再通过司法解释的路径来进行有限

的保护［14］。笔者认同其不宜直接修改法律将地理标志

纳入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就目前现实状况来看，

地理标志侵权案件频发，且其规模有不断扩大趋势，加

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迫在眉睫。检察院在处理、确立典

型案例之外，可以将先进经验总结后建议地方人大制定

地方性法规，来明确检察院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地理

标志的侵权案件采取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护。当前司法

实践中，已有“白蕉海鲈”案和“西湖龙井”公益诉讼

案等案件的积极探索，可以采用分别制发检察建议，以

此督促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以及设立地理标

志专门保护机构和检察院支持起诉的等方式保护地理

标志。

在“白蕉海鲈”案件的处理中斗门区检察院已为

地理标志公益诉讼方向作出了积极探索，促使广东省人

大常委会制定了《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这一地方性法

规来保护地理标志，明确了当地理标志侵权案件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时，检察院可以采取公益诉讼的方式受理案

件，明确了地理标志属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15］。依

靠检察院履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案件，确立典型案件，

提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模式取得

良好成效，可以逐渐推广，在多地进行试点后汇集有益

的司法实践经验，为司法解释的颁布打下基础，最终报

请到全国人大促成法律将地理标志纳入公益诉讼的受案

范围。

3.2  明确地理标志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

地理标志因其权利人和使用人分离的特殊性导致

当地理标志遭受侵权时双方因维权意愿不同、维权能力

不同，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标志的使用人和权利人

的诉讼主体资格造成地理标志以诉讼维权十分困难。因

此，为更好推进地理标志公益诉讼模式的构建，需要明

确地理标志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鉴于检察机关的

诉讼主体资格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可以及在《广东省地理

标志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中的明确规定，本文对检察

机关属于地理标志公益诉讼原告主体便不再赘述，因此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以下两类主体的原告资格： 

（1）地理标志的权利人。一般来说，地理标志的申

请人、管理人为权利人，实践中常常是产业协会、商会

等集体组织和政府制定管理地理标志的事业单位。目前

并没有法律规定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在实

践中往往依靠请求检察院援助的方式来维权，使其维权

意愿不高，维权手段单一，因此应明确地理标志权利人

享有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第一，地理标志的权利人

享有对地理标志管理的各项权利，其中应包括依靠起诉

维权的权利，明确其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资格，是对其

诉讼权利缺失的补充。第二，作为地理标志实际的控制

管理者，对地理标志的申请、批准使用以及监督等各项

事宜都负有管理职责，在遭受侵权时需进行维权，诉讼

主体资格的模糊致使一部分地理标志权利人提起公益诉

讼时无法律依据，无原告主体资格，维权无门，而另一

部分地理标志权利人因此怠于履行职责，致使地理标志

无法得到有效保护，损害地理标志声誉和生产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危及社会公益。

（2）地理标志的实际使用人。在实践中，地理标

志使用人主要为区域内该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有观点认为，在地理标志保护上应适用“合法者权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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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违法者权利”理论，对地理标志的合法使用人需确定

其为地理标志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16］笔者不赞同该

观点，目前来说，将地理标志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拓展

至地理标志实际使用人在实践中还不具备成熟的实施条

件。第一，地理标志实际使用人包含了公司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业组织等众多分散的组织或个体，其获得使

用地理标志的权利需要向地理标志权利人申请并审核批

准的，同时按照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正确使用

地理标志，因此，当其合法利益因地理标志侵权行为受

到损害时，可以采用向地理标志权利人提出维权请求，

督促地理标志权利人提起公益诉讼维权，通过管理机构

即可满足维权需求，无需依靠修改法律来明确其原告主

体资格。第二，地理标志实际使用人众多且较为分散，

若规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会出现相同的地理标志侵权案

件中存在大量的原告，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3.3  设置地理标志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

在公益诉讼领域，在某一社会公益领域一般有相

关机关对其负有管理职责，只有当该机关怠于行使职责

时，检察院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该理论同样可以适用

于地理标志领域。地理标志的合法利益关乎特定地域内

所有该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实践中针对拥有

较高知名度的地理标志产品的侵权行为层出不穷，地理

标志权利人作为直接管理的专业组织具有首要管理义

务，若一旦发生侵权现象则直接申请公益诉讼，则会造

成管理义务的实际转移，增加检察机关的办案压力，造

成司法资源浪费。

诉前程序的合理设置不仅可以减轻检察院的讼累，

节约司法资源，还可以有效维护地理标志的合法权益。

有观点认为，诉前程序主要为检察院在地理标志管理人

在怠于履行职责时，检察院以支持起诉的方式进行公益

诉讼［17］。诉前程序不仅包括支持起诉的方式，另一方

面，并非所有地理标志的侵权都需要依靠公益诉讼来

解决，诉前程序也可以推动解决地理标志管理中的滞

涩问题，从而将侵权问题解决在诉讼程序之前。具体来

说，地理标志的管理、使用分离的特性使得地理标志保

护中出现机构协调的阻滞，地理标志管理者无力解决侵

权问题，管理机关缺位造成无法维权也是导致地理标志

权利遭到侵害进而危及社会公益的原因，在前置程序设

置中，并非要局限于检察院支持起诉或直接起诉，可以

设置诸如开展诉前会议、召开听证会等方式来使检察院

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以检察程序联动各方机关，通过

优化或重组地理标志管理机关，以明确其职能，并督促

市场监管机关履行职责，依法查处或督促整改侵权者行

为，将地理标志侵权化解在公益诉讼以前。

4  结语

我国有着丰富且极具特色的地理标志资源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但目前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法律体系中存

在的问题致使无法对地理标志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

实践中出现的诸如“白蕉海鲈”案件以公益诉讼模式

来保护地理标志提供了有益经验，地理标志是一个地

区内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集体劳动的智慧结晶，

其合法利益关乎社会公益，以公益诉讼对其进行保护

有理论支撑和现实可行意义，在实践中要通过多种程

序的设置，解决地理标志维权困难、诉讼主体缺失等

各种问题，切实有效地保护蕴含社会公益的地理标

志，促进地理标志良好声誉的保持和地域内所有生产

经营者合法利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管育鹰．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J］．知识产权，2022（3）：11．

［2］陈星．论我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保护［J］．社会

科学家，2022（3）：132．

［3］管育鹰．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J］．知识产权，2022（3）：4-5．

［4］曾德国．地理标志理论与实务［M］．北京：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4：7-8．

［5］李祖明．地理标志的保护与管理［M］．北京：知

识产权出版社，2009：9．

［6］张玉敏．地理标志的性质和保护模式选择［J］．

法学杂志，2007（6）：6-11．

［7］郭禾．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发展的应然进路

［J］．知识产权，2022（8） ：3-14．

［8］范汉云．地理标识保护需注意的问题［J］．民商

法学，2005（2）：10．

［9］赵小平．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6．

［10］王笑冰．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问题和对策［J］．

电子知识产权，2006（6）：25-29．

［11］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

权化趋向［J］．中国法学，2004（1）：63-70．

［12］王 东 ， 张 薇 ． 地 理 标 志 公 益 诉 讼 保 护 问 题 探

析——以“西湖龙井”地理标志公益诉讼支持

起诉案为例［J］．中国检察官，2023（6）：

57-58．

［13］陈星，胡刚．地理标志法学［M］．北京：知识产

权出版社，2023：4．

［14］林仪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立法难题与司法应对

［J］．东方法学，2018（2）：154-155．

［15］ 魏士国，冯珺．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纳入行

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J］．重庆社会科学，

2023（1）：122-123．

［16］管育鹰．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J］．知识产权，2022（3）：4-5．



地理标志公益诉讼保护途径探析
——以“白蕉海鲈”案为例

2024 年 12 月
第 6 卷第 6 期 ·142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6158

［17］诸葛语丹．构建地理标志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及对策——从千百个景区同样的“特产”被吐槽

事件谈起［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3）：

60-61．

［18］白俊，卢晶，李静，等．“白蕉海鲈”地理标志公

益诉讼探析［J］．中华商标，2023（S1）：46．

A Study on the Way to Prote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 Case Study of “BaiJiao Sea Bass”

Ren Shaoyu  Xing Le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As a new ki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bject, a “three-way protection” mode has been formed under 
the “Trademark Law” system, collective trademark protection and special law protection of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ducts” and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rotection mode has resulted in the distortion of the design of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ight 
confirmation and protection system, the lack of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for each other, the coordination block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ight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litigation method to solve the “tragedy of common land”, is also applicable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o intervene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y means of procuratorate filing 
or supporting other subjects to file lawsuits can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aotic management, 
low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difficulty in safeguarding rights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typical case of “BaiJiao sea bass” issued by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as an example,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positive rol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and explores the protection path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ith actual cases.
Key words: Righ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ote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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